
附件 1：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专业委员会成立指南 

 

一、专业委员会的性质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专业委员会是联盟

为推动智慧能源产业创新，根据智慧能源产业体系构成分别设立的专业技术或管

理组织。联盟专业委员会为联盟下属专业机构，在联盟常务理事会的领导和指导

下，围绕其专业领域范围或分工开展工作。 

联盟专业委员会由其所在领域具有创新性、权威性、代表性和较强社会责任

的企业组成。 

二、专业委员会的宗旨 

联盟专业委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指示为旗

帜，以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关于推动智慧能源产业和能源互联网发展的规

划和政策为指导，以技术创新、产业整合和市场化开拓为目标，以标准化检测认

证为技术支撑，以本领域研发创新、成果应用和产业模式整合为核心任务，努力

成为本领域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技术高地，前沿团队，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三、专业委员会的分类 

联盟专业委员会分为三种类型。 

1、技术类专业委员会，集中于智慧能源产业和能源互联网各专业领域的技

术研究、产品研制、成果推广和产业转化。 

2、管理类专业委员会，集中于质量保证、标准创新、投融资指导等智慧能

源管理和技术支撑方面的专业活动。 

3、研究类专业委员会，集中于智慧能源产业创新、政策研究、宣传教育、

规划设计、技术咨询和成果评价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活动。 

四、专业委员会的设立条件 

1、认同联盟关于智慧能源产业创新的方向，有志于能源革命和智慧能源产

业创新，遵守《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 

2、牵头单位由在该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影响力、号召力，并具有一



定经济实力，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自愿承担。 

3、牵头单位负责专业委员会组建并承担该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职能； 

4、专业委员会成员一般不少于 10 家在该领域内具有一定权威性、代表性和

较强社会责任的企业或机构组成；特殊情况需经联盟理事会批准。 

5、专业委员会牵头单位应具备开展专业领域产业研究和实验活动的场地、

场所、设备（施）、和有一定的经费支持等基础条件； 

6、有符合该专业特点及需要的独立的《章程》和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管

理制度、运行模式、发展目标。 

五、专业委员会的申请成立程序 

（一）具备上述设立条件的企业、机构向联盟理事会秘书处提交申请材料，

包括： 

1、填写《建立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____专业委员会申请表》； 

2、该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填表）； 

3、该专业委员会拟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情况介绍； 

4、该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的固定地址； 

5、该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工作计划、工作制度、发展目标； 

6、该专业委员会《章程》。 

（二）联盟常务理事会审查。 

（三）协调确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四）对符合条件的专业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颁发证书。 

六、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1、参与智慧能源相关领域产业政策研究，组织实施产业政策落地，为联盟

发展和产业创新提供专业支撑； 

2、开展智慧能源相关领域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推广，推动产业链

对接，构建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链； 

3、参与、承担智慧能源产业创新和能源互联网等项目，开展相关领域项目

论证和评估，提供技术指导； 

4、在联盟统一安排下参与智慧能源相关领域标准研制，支持检验、检测和

第三方认证，构建相关标准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通过标准化实现科研成果产业



转化，推支智慧能源产品应用、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 

5、开展智慧能源相关领域国际合作，进行项目、技术、产品等贸易交流，

参加联盟定期组织的展览、展示、试点、示范活动。支持“一路一带”建设，为

国内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 

6、争取、承担并完成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相关项目； 

7、承担联盟常务理事会委托的其它相关工作。 

七、专业委员会主任及成员的责任和权利 

1、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联盟常务理事，对联盟理事会负责；对该专业

委员会负有领导责任；可代表联盟在该专业委员会业务范围内对外联络，开展工

作。 

2、专业委员会成员即为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团体会

员），享有联盟《章程》规定的相应权利。 

3、专业委员会成员须遵守联盟《章程》的各项规定，承担规定的相应责任、

义务。 

4、专业委员会成员可参与联盟相关项目的研究、开发、规划、设计，及项

目的论证、评审、评估。并获得相应的利益。 

八、专业委员会构成 

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不少于 10 个，上限不限，可有外国机构或专家加入； 

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由在领域内具有权威性地位、领先的成果、较

强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良好社会形象的专家担任； 

可设副主任委员 2～4 名，由主任委员确定分工；  

秘书长 1 名，负责与联盟的日常联系、专业委员会成员联络沟通、在主任委

员领导下承担专委会日常工作。 

九、专业委员会基本要求和纪律 

1、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和政府的法津法规； 

2、遵守《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和相关规定； 

3、以联盟的资源和（或）联盟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向有关方面申报或申请项

目、参与或接受有关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须事先报请联盟理事会或理事长同意，

并正式批准； 



4、专业委员会成员变动、增减须及时报告联盟秘书处； 

5、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调整须事先报请联盟秘书处，经联盟理事长正

式批准后方可实施； 

6、专业委员会在成立后须尽快报送工作计划，并每半年向联盟秘书处报送

一次工作总结； 

7、各专业委员会之间要团结协作，发生工作、项目交集，须报联盟秘书处

协调，必要的由联盟理事长整体组织实施； 

8、专业委员会应经常地、制度化地开展相应业务和活动，每季度组织不少

于一次活动； 

9、以专业委员会名言承接的各类项目，须报联盟秘书处备案以便在联盟内

部搞好协调，避免交叉、重复和冲突。 

10、违反上述相关规定的专业委员会，联盟理事会提出批评和改进、改正意

见。如问题严重，并且不能及时改进、改正的专业委员会，联盟理事会有权宣布

重组解散。 

十、其他 

1、专业委员会财务事务由该专业委员会牵头单位，即秘书处管理、负责。 

2、专业委员会自批准之日起，任期两年。期满后可经申请，续任。 

 


